
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 
於 2 0 11 年 6 月 1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 

政 府 當 局 在 財 務 委 員 會 舉 行 有 關 會 議 前  
需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的 事 項 一 覽 表  

 
項 目 P W S C ( 2 0 11 - 1 2 ) 1 6  

5 0 R G –  將 軍 澳 第 7 4 區 地 區 休 憩 用 地 、 體 育 館 及 圖 書 館  
 
 
事 項  
 

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6 月 1 日 會 議 上 討 論 「 將 軍 澳 第 7 4 區 地 區

休 憩 用 地 、 體 育 館 及 圖 書 館 」 的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(工 程 計 劃 )時 ， 曾 要

求 政 府 當 局 就 委 員 所 關 注 的 下 列 事 項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料 ─  
 

( a )  為 回 應 何 秀 蘭 議 員 對 殘 疾 人 士 和 長 者 的 暢 通 無 阻 通 道 關 注 ， 政

府 當 局 須 提 供 有 關 通 往 日 後 將 軍 澳 第 7 4 區 體 育 館 及 圖 書 館 的 行 人

設 施 (包 括 行 人 天 橋、行 人 隧 道 和 過 路 處 )  的 詳 細 資 料，包 括 有 關 設

施 的 位 置 及 平 面 圖 ； 以 及  
 
( b )  為 回 應 陳 偉 業 議 員 的 關 注 ， 政 府 當 局 須 確 定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的 啟

用 日 期 與 連 接 工 地 和 鄰 近 地 區 其 他 設 施 的 行 人 天 橋 的 完 工 日 期 會

否 互 相 配 合 。  
 
 
回 應  
 
 調 景 嶺 和 將 軍 澳 市 中 心 的 居 民 可 利 用 工 程 計 劃 工 地 四 周 現 有

的 行 人 路 和 過 路 處 、 行 人 天 橋 或 行 人 隧 道 前 往 該 工 地 。 這 些 行 人 設

施 均 設 有 暢 通 無 阻 通 道 (在 附 件 所 載 的 平 面 圖 上 以 綠 色 點 線 標 示 )。  
 
 為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工 地 的 暢 達 程 度 ， 我 們 會 在 擬 議 體 育 館 一 樓 平

台 花 園 的 東 面 和 南 面 提 供 連 接 點 。 這 些 連 接 點 於 日 後 可 用 以 通 往 將

軍 澳 中 心 和 第 7 2 區 及 第 6 7 區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地 的 行 人 天 橋 。

我 們 的 初 步 計 劃 是 把 這 些 行 人 天 橋 納 入 「 將 軍 澳 —藍 田 隧 道 」 工 程

計 劃 內 。 這 些 行 人 天 橋 可 提 供 另 一 個 分 層 過 路 處 連 接 工 程 計 劃 工 地

和 將 軍 澳 中 心 ， 並 可 在 翠 嶺 路 鄰 近 港 鐵 調 景 嶺 站 提 供 另 一 橫 過 馬 路



處。「 將 軍 澳 —藍 田 隧 道 」工 程 計 劃 目 前 正 處 於 初 步 設 計 階 段，我 們

會 密 切 留 意 其 推 行 時 間 表 。  
 
 在 工 程 計 劃 工 地 的 西 面 亦 設 有 暢 通 無 阻 通 道 ， 連 接 香 港 知 專 設

計 學 院 及 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( 李 惠 利 ) ， 並 通 過 現 有 的 行 人 天 橋 網

絡 ， 再 連 接 港 鐵 調 景 嶺 站 、 城 中 駅 、 彩 明 苑 及 其 附 近 的 設 施 。  
 




